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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相

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胡强强表示，随着清明、谷雨节气到

来，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回暖、降

水增多，但气候变化也易带来呼吸道疾

病、过敏等健康风险。由于早晚温差仍

然较大，公众应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坚

持“春捂”，尤其是老年人及体质较弱

人群，更需加强日常防护。

围绕春季常见的皮肤问题，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吴艳指出，春季出

现皮肤干痒，并非单纯“缺水”，多因皮

肤屏障功能受损，水分难以锁住导致。

对此，应重点做好两方面护理：一是温

和清洁，避免使用刺激性较强的清洁产

品，建议选择温和配方，并以凉水清

洗；二是及时保湿，在清洁后尽快涂抹

含有油脂成分的保湿乳或保湿霜，以

增强皮肤锁水能力。

针对春季过敏高发问题，吴艳表

示，一旦出现皮疹或皮肤红痒症状，不

宜自行硬扛，更不要盲目使用所谓“网

红药膏”。若症状反复或加重，应及时

就医，明确过敏原并接受规范治疗。

春季气温波动也可能诱发部分慢

性疾病症状波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

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唐晓颇指出，天气

变化虽可导致关节疼痛、僵硬等症状加

重，但通常只是诱因，而非疾病本身进

展的根本原因。若患者在关节症状基

础上，同时出现晨僵加重，或伴有低

热、皮疹、口腔溃疡、尿中泡沫增多等

表现，应尽早就医评估。

唐晓颇强调，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

疗不仅是缓解关节疼痛，更关键的是

控制炎症反应，减少复发风险，从而保

护关节及重要脏器功能。

此外，4 月 11 日和 4 月 20 日分别

为世界帕金森病日和世界痛风日。围

绕两类常见慢性疾病的科学认知与规

范管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

医院主任医师赵性泉和唐晓颇就公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

“将帕金森病简单理解为‘手

抖’，或者把它当作正常衰老，是常见

的认知误区。”赵性泉表示，帕金森病

是一种常见于老年期的进展性、退行

性神经系统疾病，虽然以运动障碍为

主要表现，但其症状远不止“手抖”，

还可以累及睡眠、情绪、消化等多个

方面。

赵性泉指出，“手抖”在医生的描述

中也叫震颤。震颤确实是帕金森病的

重要表现之一，但并非唯一特征。帕金

森病早期还可能表现为运动迟缓、肢体

僵硬、起步拖拽感以及面部表情减少

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手抖并不一

定意味着帕金森病，例如特发性震颤同

样表现为震颤，但性质与帕金森病不

同。因此，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应尽早

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

在与正常衰老的区分方面，赵性泉

进一步解释，老年人随年龄增长出现的

动作迟缓，多表现为运动速度下降，通

常不会伴随明显的肢体僵硬、步态异常

等，且进展相对缓慢；而帕金森病的运

动障碍往往进展较快，并逐渐影响生活

能力，需要引起重视。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患者在疾病早

期并不以典型运动症状起病，而是以非

运动症状为主，如睡眠障碍（夜间喊

叫、动作异常）、便秘、嗅觉减退以及情

绪变化等。赵性泉强调，这些“隐匿信

号”一旦与运动异常同时出现，应高度

警惕帕金森病的可能。通过早期识别

并及时干预，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疾

病进展，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与帕金森病类似，痛风的公众认知

中同样存在不少误区。唐晓颇指出，将

痛风简单归因于“大鱼大肉吃出来的毛

病”，或认为“不发作就无需管理”，均

不科学。

“高嘌呤饮食确实是痛风的重要诱

因，但并非唯一因素。”唐晓颇介绍，体

重超标、长期饮用含糖饮料、饮水不

足、生活不规律以及剧烈运动等，均可

能导致尿酸水平升高。因此，痛风管理

应从单一饮食控制，转向涵盖饮食、饮

水、体重和生活方式的综合干预。

针对“患处不疼就是好了”的认知

误区，唐晓颇强调，痛风急性发作缓解

后，实际尿酸水平仍可能持续偏高，尿

酸盐结晶也可能继续沉积。若长期控

制不佳，不仅会反复发作，还可能形成

痛风石，造成关节损伤，并增加肾结石

及肾功能损害风险。

此外，将止痛药视为“根治手段”也

是常见误区。唐晓颇指出，止痛药主要

用于缓解急性期症状，并不能降低尿酸

水平。多数患者仅依靠饮食控制难以

达标，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的降尿

酸治疗，实现血尿酸长期稳定控制。

（李春雨）

十部门规范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 10部门联合印发《人

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试

行）》。《办法》对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

查的适用范围、服务促进、实施主体、

工作程序、监督管理等作出规定，并结

合人工智能科技活动特点，明确了申请

与受理、一般程序、简易程序、专家复

核程序、应急程序等不同程序要求，有

效规范人工智能科技活动伦理治理。

《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办法》所适用的人工智能科技活

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的，

可能在人的尊严、公共秩序、生命健

康、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

科技伦理风险挑战的人工智能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等活动，以及依据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需进行人工

智能科技伦理审查的其他科技活动。

根据《办法》，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

查要重点围绕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可

控可信、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隐

私保护等方面开展；关注参与科技活

动的科技人员资质等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拟开展的科技活动是否具有科学价

值和社会价值，科技活动的风险是否受

益合理，伦理风险控制方案及应急预案

是否科学恰当、具有可操作性等。

《办法》提出，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

科技伦理标准体系，鼓励高等学校、科

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和科技类

社会团体等参与人工智能科技伦理标

准的制定、验证与推广；鼓励高等学

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和

科技类社会团体等开展人工智能科技

伦理审查研究，支持人工智能科技伦

理审查技术创新。

《需要开展科技伦理专家复核的人

工智能科技活动清单》同时发布。根据

《清单》，需要开展科技伦理专家复核

的人工智能科技活动主要包括三类：对

人类主观行为、心理情绪和生命健康等

具有较强影响的人机融合系统的研发；

具有舆论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意识引

导能力的算法模型、应用程序及系统的

研发；面向存在安全、人身健康风险等

场景的、具有高度自主能力的自动化决

策系统的研发。 （李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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